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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、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，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收范围
本次拟征收位于喀什市东湖街道办事处芙蓉社区，和谐街道办事处布拉克村，浩罕乡华电（19）村、托万卡孜日克（11）村，乃则尔巴格镇群布斯（15）村、徕宁村（14）村范围内，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10.9268公顷，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二、征收目的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需要用地，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。
三、土地现状
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：
1.拟征收东湖街道办事处芙蓉社区集体所有土地1.6264公顷（24.396亩）。农用地1.2025公顷（18.0375亩），其中，林地1.2025公顷（18.0375亩），建设用地0.4239公顷（6.3585亩）。
2.拟征收和谐街道办事处布拉克村集体所有土地2.7322公顷（40.983亩）。农用地1.377公顷（20.655亩），其中，林地1.3708公顷（20.562亩），其他农用地0.0062公顷（0.093亩），建设用地1.3552公顷（20.328亩）。
3.拟征收浩罕乡华电（19）村集体所有土地1.5163公顷（22.7445亩）。农用地0.8328公顷（12.492亩），其中，林地0.8205公顷（12.3075亩），其他农用地0.0123公顷（0.1845亩），建设用地0.6835公顷（10.2525亩）。 
4.拟征收浩罕乡托万卡孜日克（11）村集体所有土地1.7107公顷（25.6605亩）。农用地1.1323公顷（16.9845亩），其中，耕地0.0413公顷（0.6195亩），林地1.0777公顷（16.1655亩），其他农用地0.0133公顷（0.1995亩），建设用地0.5784公顷（8.676亩）。
5.拟征收乃则尔巴格镇群布斯（15）村集体所有土地0.6768公顷（10.152亩）。农用地0.5497公顷（8.2455亩），其中，耕地0.1415公顷（2.1225亩），林地0.3859公顷（5.7885亩），其他农用地0.0223公顷（0.3345亩），建设用地0.1271公顷（1.9065亩）。
6.拟征收乃则尔巴格镇徕宁（14）村集体所有土地2.6644公顷（39.966亩）。农用地1.1648公顷（17.472亩），其中，耕地0.4275公顷（6.4125亩），园地0.1765公顷（2.6475亩），林地0.3248公顷（4.872亩），其他农用地0.236公顷（3.54亩），建设用地1.4996公顷（22.494亩）。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根据《关于重新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规〔2024〕1号）等执行，土地补偿费标准为21.6万元/公顷，安置补助费标准为50.4万元/公顷。   
（二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地上附着物补偿按《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09〕131号）的规定执行
（三）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补偿标准
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，遵照《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09〕13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五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《关于印发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8〕14号）、《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7〕86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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